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清远校区14#学生宿舍、15#教师宿舍、 54#地下室2

招标公告
岭南招字[2024]第045号
广州岭南教育集团是集高等教育、职业教育、小学教育、学前教育、科技发展为一体的综合性教育集团。现拟对“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清远校区14#学生宿舍、15#教师宿舍、 54#地下室2 工程监理”项目（项目招标号：LNCG2024045）进行公开招标。

第一部分  工程说明
1.1工程概况
1.1.1工程名称： 清远校区14#学生宿舍、15#教师宿舍、 54#地下室2 工程监理项目

1.1.2工程地点： 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大学城东路6号
1.1.3工程规模内容：
14#学生公寓建筑面积19726.73㎡，12层；

15#教师宿舍建筑面积11194.33㎡，12层；

54#地下室2建筑面积约6099.65㎡，其中含人防地下室面积为4995㎡；

以上数据为初步方案设计，在报建过程中会根据规范文件进行微调。

1.2建设依据

政府相关批文、设计文件等。 

1.3监理招标范围：

清远校区14#学生宿舍、15#教师宿舍、 54#地下室2 工程施工图所列全部工程，施工全过程中质量、安全、文明、进度控制等监理工作（详见监理服务内容和要求）。

1.6 施工质量目标：合格

1.7 施工进度计划：

工期：12个月；超出部分按实际成本计算。

1.8监理服务期：

监理驻场服务期为12个月，监理价格包含施工后期工程验收服务，直至全部工程验收合格为止。
1.9监理服务内容和要求（包括但不限于）:
1.9.1协助招标单位审核施工图的设计,参与主持组织图纸会审,做好记录,写出会审纪要。

1.9.2审核施工进度计划，并在实施过程中检查、督促承包商严格按合同和施工规范、工程技术标准、设计要求进行施工，监督承包商现场施工管理。

1.9.3协助招标单位做好开工前准备，审批开工报告，经招标单位同意下达开工令。

1.9.4审批施工组织设计，审查和检查施工技术措施、质量保证体系及安全防护措施，提出合理的整改意见和建议。

1.9.5审查承包商采购清单，检查工程使用材料、构件、设备的规格、质量与数量。

1.9.6主持施工图交底，参与设计变更的签证。

1.9.7主持召开工程协调会议及综合管线协调会议，主持召开工程协调会议并做好会议纪要，调解有关工程建设各种合同争议，处理索赔事项。

1.9.8检查安全防护措施和文明施工,检查督促工程进度、施工质量。

1.9.9督促承包商及时整理技术资料及竣工验收资料。

1.9.10及时提供完整的监理资料，定期编制监理简报。

1.9.11履行其他法律、法规规定的监理职责义务，提供其他可免费提供的监理服务。

1.9.12协助招标单位组织进行交工验收及竣工验收。

1.9.13完成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监理规范要求的其他工作内容。

1.10派驻本工程的监理机构组织人员要求：

总监工程师、监理工程师、监理员按规定设置，并满足监理工作的需要；其中监理工程师、监理员必须专职于本工程，且不得途中调换如需调换必须经发包方同意。参与本项目的监理必须具备:总监具有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，其他监理人员必须具备专业工程监理资格证书。
第二部分  投标须知

2.1工程说明：详见第一部分。
2.2招标方式

采取  邀请 招标方式，按照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选择工程监理单位。

2.21招标文件发售时间及售价：

1、招标文件发售时间为：2024年7月10日至2024年7月12日上午8：30-11：30；下午14:00-17：00。（法定节假日除外）

2、招标文件售价每份为人民币贰佰元整/份（￥200.00/份），需公转公，提供转账截图，公司开票资料，招标文件售后不退。

   单位名称：广州岭南教育集团有限公司

   银行账户：6405 5773 7877

   开户行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科学城支行

转账备注：标书服务费

2.3招标文件的修改
招标单位在投标截止3日前的任何时间，可因任何原因，对招标文件进行修改。这种修改可能是招标单位主动作出的，也可能是为了解答投标单位要求澄清的问题而作出的，招标文件的修改作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，并具有约束作用。   

2.4招标文件的效力
招标文件是工程招标和投标的有效依据，也是中标后签定监理合同的依据，对招投标双方均具有约束力。凡不遵守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或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不响应者，将可能被拒绝或以无效标处理。

2.5投标前会议和现场踏勘
2.5.1招标单位不集中组织标前会议。 

2.5.2同时招标单位将不集中组织投标单位进行现场勘踏活动，投标单位可以自行组织现场勘踏。

2.6投标函部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1）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

（2）授权委托书

（3）投标书

（4）派驻本工程监理人员汇总表及证件


（5）派驻现场监理人员简历表


（6）总监理工程师目前正在监理的工程一览表


（7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的其它文件。

2.7投标报价
2.7.1 投标单位应根据本招标文件和招标单位所提供的资料，规定的监理范围、监理工期、监理内容和要求，根据现场勘踏的具体情况，结合自身管理经验、技术水平，和监理能力、监理力量的投入情况，进行投标报价。

2.7.2监理费报价包括为完成本监理工程服务内容可能发生的各项费用，如工作、生活、交通、通讯、设备（仪器）、劳力、利润、税金等以及所有有关的管理成本。

注：本项目监理执行总价合同，按工程施工许可证面积计算（监理合同总价=建筑面积×综合单价）

2.8投标书的编制与递交

2.8.1投标文件的正本和副本均需A4纸打印，字迹应清晰易于辨认。并应在投标文件封面的右上角清楚地注明“正本”或“副本”。正本和副本如有不一致之处，以正本为准。

2.8.2 投标书经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或盖章确认，并加盖公章后装袋密封，在封皮表面写明招标单位名称、地址和工程名称，并在封口封条处由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（盖章）或盖单位公章。    

2.8.3 *投标单位需将投标文件包括：投标商务文件一式三份（1正2副）要求集中密封包装（封装处需加盖公章）；技术文件一式三份（1正2副）要求集中密封包装（封装处需加盖公章），于2024年7月17日下午17：00前将投标资料交送到甲方指定报送地点，过期无效。
2.8.4 投标文件交送地址：

广州市天河东圃大观中路492号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9楼903室采购部

业务联系：林老师020-22305267/13631392075     

现场联系人：张工13380025186

监督投诉电话（集团监察审计室）：020-22305883/020-2230558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州岭南教育集团有限公司采购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7月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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